
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 

110 學年度第六屆「發現小美術家─寫生比賽」 

暨恆春國中藝才班家長說明會實施辦法 

 

一、 活動宗旨：為啟發孩童繪畫天份與發掘藝術領域人才，透過寫生活動以認識校園

之美，讓學生體驗寫生之樂。藉由學校與社區結合，提供社區民眾親子藝文活動

機會，促進恆春地區國中小藝術與人文交流。透過校園寫生在藝術教育裡爬梳風

格與實務的關係，能懂得欣賞美的事物、具備創新思維。期盼能在生活情境中，

促使學生具備自主行動、溝通互動、社會參與之核心素養，達成全人之理想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恆春國中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恆春國中教務處。 

四、活動時間：111 年 3 月 12 日(六) 7：10 – 11：00 

五、活動地點：恆春國中 

六、實施對象：恆春鎮各國小三、四、五、六年級及國中學生 

七、寫生主題：〈古城藝想-毓心樓〉、〈青春校園-寓善樓〉 

八、比賽規則：○1 寫生主題：除了規定的主要建築外可融合其他景物及人物。 

              ○2 作品規格：本校提供 8K 大小畫紙與 4K 畫板〈唯所需平面繪畫用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備，不限定水彩〉 

九、參賽組別：國小組(三/四) 、國小組(五/六)、國中組 

十、比賽評審：美術教師三名負責評審作品。 

十一、評審標準：構圖 30%、色彩 30%、完整性 40% 

十二、比賽獎勵：各組評選前三名與佳作三名，頒發獎金，未達評分標準，可從缺。 

名次 獎金 名額 

第一名 800 元禮卷 國小組(三、四年級)、國小組(五、六年級)、國中組各 1 名 

第二名 600 元禮卷 國小組(三、四年級)、國小組(五、六年級)、國中組各 1 名 

第三名 400 元禮卷 國小組(三、四年級)、國小組(五、六年級)、國中組各 1 名 

佳作 200 元禮卷 國小組(三、四年級)、國小組(五、六年級)、國中組各 3 名 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為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(武漢肺炎)疫情，提高防疫措施，在報到

時會為參加同學測量體溫，若超過 37.5 度將無法參與本次比賽。 



 

十四、活動流程： 

時間 活動內容 

7：00 – 7：10 工作人員預備作業 

7：10 – 7：25 學生報到 

7：25 – 7：35 活動說明  

(抽取各組主題) 

7：35 – 7：40 帶領學生至寫生地點 

7：40– 9：50 

〈2 小時 10 分〉 

寫生活動 

9：50 – 10：10 進行評審作業 

10：10 – 10：15 集合至說明會場 

10：15 – 10：45 恆春國中美術班說明會 

10：45 – 11：00 進行寫生比賽頒獎 

〈備註：活動當日倘因天候影響，經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，並將屏東縣
列入警戒區域時，本活動將擇期辦理，另行公告之〉 
 

十五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111 年 3 月 7 日(一)17：00 止。 

十六、報名方式：報名表請至本校教務處索取或本校校網下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(**請務必以正楷，清晰清楚的填寫所有資訊，以利報名統計**) 

○1 自行報名：本校教務處繳交報名表或商請各校代收，本校派人收取表件。 

○2 網路報名：報名表填妥掃描轉存 pdf 檔傳送至 eff0518@gmail.com，信件名 

            稱請註明「OO 國中(小)校園寫生比賽報名表」，附件檔名同信件 

            名稱，並來電確認。 

○3 現場報名：至簽到處現場填妥表件。 

十七、頒獎方式：頒獎典禮謹訂於 111 年 3 月 12 日〈星期六〉10：45-11：00。 

                地點於本校行政大樓三樓視聽教室。 

十八、成績公告：111年 3 月 14 日(星期一)17：00 前於本校校網公告獲獎名單。 

十九、聯絡方式：08-8892039#58 或 #26 (恆春國中教務處-美術行政辦公室) 


